
 

             车管所业务办理流程 

一、注册登记 

1、办公地点：办理注册登记业务可以在《承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东营服务站》也可以在各地方的服

务站办理注册登记业务。 

2、办理流程：查验岗（查验机动车）登记审核岗（审

核、受理）选号、收费、制证岗（现场选号或通过互联网 12123

进行选号确定号牌；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缴费；核发

行驶证、登记证书、检验合格标志，交机动车所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二、转移登记（转入） 

        1、办公地点：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转入）业务可以在

《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

《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东营服务站》办理。 

2、办理流程：查验岗（查验机动车）档案管理岗（核

对机动车档案进行比对）登记审核岗（审核、受理）选号、

收费、制证岗（现场选号或通过互联网 12123进行选号确定

号牌；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缴费；签注登记证书、行

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交机动车所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 



 

4、   投诉电话：12123 

三、变更登记： 

      1、办公地点：办理变更登记业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改变车身颜色的；更换发动机的；更换

车身或者车架的；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

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等使用性质改变的；需要到《承德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办理变更

姓名、地址可以到《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东营服务站》《承

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北所》均可办理。 

    2、办理流程：查验岗（查验机动车改变车身颜色的；

更换发动机的；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

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等使用性质改

变的；换发新能源号牌的；机动车需要查验）登记审核岗（审

核、受理）收费、制证岗（1、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

缴费、2、签注登记证书、行驶证、交机动车所有人。）档

案管理岗（核对信息，复核、整理资料。）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一、补换领登领记证书（办理补领登记证书必须本

人开车需查验车辆，换领登记证书可委托办理业务，无需查

验车辆） 



 

    1、办公地点：办理补换登记证书业务《承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

辆管理所东营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

理所北所》均可办理 

    2、办理流程：查验岗（查验机动车）登记审核岗（审

核、受理）收费、制证岗（1、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

缴费、2、核发登记证书、交机动车所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四、补换领行驶证 

    1、办公地点：办理补换行驶证业务《承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东营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

所北所》均可办理。 

    2、办理流程：登记审核岗（审核、受理）收费、制

证岗（1、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缴费、2、核发行驶证、

交机动车所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交管 12123APP均可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五、  补换领机动车号牌 



 

    1、办公地点：办理补换机动车号牌业务《承德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上营子服务站》《承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东营服务站》《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北所》均可办理。 

    2、办理流程：登记审核岗（审核、受理）收费、（1、

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缴费）制作号牌核发给机动车所

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交管 12123APP均可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六、申领临时号牌 

    1、办公地点：办理临时号牌业务《承德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北所》各服务站均可办理。 

    2、办理流程：登记审核岗（审核、受理）收费、（1、

到收费窗口缴纳费用或电子缴费）核发临时号牌给机动车所

有人 

    3、办理渠道：现场办理、交管 12123APP均可办理 

    4、投诉电话：12123 

    七、初次申领驾驶证业务 

    1、地点：报考驾校 



 

    2、渠道：报考驾校录入考生信息，驾校将考生档案

报至车辆管理所审核信息。 

    3、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属于驾校培训的，可以通过计算机计时

培训管理系统核查培训情况；申请人属于自学直考的，应当

通过计受理岗受理科目一考试预约申请，录入考试预约信息，

核发预约考试凭证。申请人属于驾校培训的，可以通过计算

机计时培训管理系统核查培训情况。 

    （二）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一考试。考试合格的，

确定《学习驾驶证明》编号，并制作、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三）受理岗受理科目二或者科目三考试预约申请，

审核申请考试的时限和考试的次数，录入考试预约信息，核

发预约考试凭证。算机系统核查申请人领取学车专用标识的

记录。 

    （四）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二或者科目三考试。 

    （五）受理岗复核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资料；确认核

查结果，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符合规定的，在科目三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合格后当日内，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

案编号，制作机动车驾驶证，并安排申请人接受交通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和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参加领证宣誓仪式后

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六）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

整理资料，装订、归档。 

    八、增驾申领驾驶证业务 

    1、地点：报考驾校 

   2、渠道：报考驾校录入考生信息，驾校将考生档案

报至车辆管理所审核信息。 

    3、办理流程 

   （一）受理岗受理科目一考试预约申请，录入考试预

约信息，核发预约考试凭证。申请人属于驾校培训的，可以

通过计算机计时培训管理系统核查培训情况。 

   （二）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一考试。考试合格的，

确定《学习驾驶证明》编号，并制作、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三）受理岗受理科目二或者科目三考试预约申请，

审核申请考试的时限和考试的次数，录入考试预约信息，核

发预约考试凭证。申请人属于驾校培训的，可以通过计算机

计时培训管理系统核查培训情况；申请人属于自学直考的，

应当通过计算机系统核查申请人领取学车专用标识的记录。 

   （四）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二或者科目三考试。 

   （五）受理岗复核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资料；确认核

查结果，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符合规定的，在科目三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合格后当日内，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

案编号，制作机动车驾驶证，并安排申请人接受交通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和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参加领证宣誓仪式后

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六）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

整理资料，装订、归档。 

    九、军警换证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受理岗对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

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或者申请两种以上准驾车型，

其中之一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受理科目一、科目三考试预约

申请，核发预约考试凭证。 

  （二）受理岗对申请其他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的，确

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三）考试岗对已预约科目一、科目三考试的申请人，

按规定进行科目一、科目三考试。 

  （四）受理岗复核科目一、科目三考试资料；核对计算

机管理系统信息，符合规定的，在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考试合格当日内，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制作机动车

驾驶证，并安排申请人接受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和交通事

故案例警示教育、参加领证宣誓仪式后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五）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

理资料，装订、归档。 

   十、外籍换证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受理岗对持有与我国签订互相认可机动车驾驶证

协议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及国

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按照协议

规定或者外交对等原则免于考试的，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

编号，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二）受理岗受理科目一考试预约申请，核发预约考试

凭证，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一考试。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

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或者申请

两种以上准驾车型，其中之一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

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驶证的，受理岗还应当

受理科目三考试预约申请，核发预约考试凭证，考试岗按规

定进行科目三考试；申请人属于内地居民，在核发境外机动

车驾驶证的国家或地区连续居留不足三个月的，受理岗还应

当受理科目二、科目三考试预约申请，核发预约考试凭证，

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外国驻华使馆、领

馆人员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的，按照外交对等原则进行考试。 

  （三）受理岗复核考试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

符合规定的，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制作并核发机动

车驾驶证。 

  （四）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

理资料，装订、归档。 

    十一、机动车驾驶证补证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手机 APP交管 12123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手机 APP交管 12123均可 

   3、办理流程 

 （一）受理岗按照下列程序审核申请材料： 

  1．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身份

证明。申请人同时申请办理有效期满、达到规定年龄换证和

因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的，还应当审核《身体条

件证明》； 

  2．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核查申请人不具有记满 12分、

逾期未审验、被扣押、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或者撤销机

动车驾驶证的情形； 

  3．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录入相关信息，在《机动

车驾驶证申请表》“受理岗”栏内签字或者签章，制作并核

发机动车驾驶证，收存相关资料。 



 

 （二）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

资料，装订、归档。 

 （三）车辆管理所办理补证业务时，距机动车驾驶证有效

期满不足九十日的，可以同时办理有效期满换证业务。 

  十二、机动车驾驶证换证（转入换证）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手机 APP交管 12123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手机 APP交管 12123均可 

   3、办理流程 

 （一）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核查申请人信息、机动车驾驶

证信息，以及不具有记满 12分、逾期未审验、被扣押、扣

留、暂扣、注销、吊销、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或者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情形； 

 （二）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录入相关信息，在《机动

车驾驶证申请表》“受理岗”栏内签字或者签章，制作并核

发机动车驾驶证，收存相关资料，同时收回原机动车驾驶证。

办理转入换证、审验时，对本记分周期内当时无记分的大型

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

驶人，应当书面告知其如在本记分周期结束前有记分的，还

应当按规定参加审验。 

 （三）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

资料，装订、归档。 



 

3、办结时限：资料齐全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换发

机动车驾驶证。 

  十三、申请校车驾驶资格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1．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核查申请人符合《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

定的条，不具有吸毒行为记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

通事故未处理完毕以及被扣押、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或

者撤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形； 

2．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录入相关信息，在《校车驾驶

资格申请表》“受理岗”栏内签字或者签章，签注机动车驾

驶证，收存相关资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审查

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核查，确认申

请人无犯罪、吸毒行为记录。对符合条件的，在机动车驾驶

证上签注准许驾驶校车及相应车型，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二）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

资料，装订、归档。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向所在地县级公

安机关核查，确认申请人无犯罪、吸毒行为记录。对符合条



 

件的，在机动车驾驶证上签注准许驾驶校车及相应车型，并

通报教育行政部门；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十四、注销校车驾驶资格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受理申请，录入相关信息，在《校车驾驶资格申请

表》“受理岗”栏内签字或者签章，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

证，打印并出具《注销校车驾驶资格许可决定书》，收存相

关资料，同时收回原机动车驾驶证。 

 （二）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

资料，装订、归档。 

  十五、满分学习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业务流程 

 （一）受理岗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出具的接受教育凭证。属于参加满分考试时申请自

愿降低准驾车型的，还应当审核《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符合规定的，对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 12分的受理科目一考

试预约申请，对一个记分周期内 2次以上记满 12分或者累

积记分达到 24分以上的受理科目一、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预约申请，核发预约考试凭证。对参加满分考试时申请

自愿降低准驾车型的，录入降低后的准驾车型并按照申请降

低后的准驾车型受理考试预约。 

 （二）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一、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

试。 

 （三）受理岗审核考试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

符合规定的，清除记分分值，打印并出具《机动车驾驶人违

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到扣留其机动

车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对准

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

货车的，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

上签注降级信息，书面告知申请人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

辆管理所办理降级换证。对参加满分考试时申请自愿降低准

驾车型的，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

上签注降级信息，书面告知申请人到参加满分考试的车辆管

理所办理换证。属于申请人持有其他车辆管理所核发的机动

车驾驶证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在 36小时内将其满分考试信

息传递到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对参加满分考试时申

请自愿降低准驾车型的，将降级后的准驾车型信息同时传递

到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 

 （四）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

资料。收存的考试成绩表原件和接受教育的凭证，在下一个



 

记分周期结束后销毁。属于参加满分考试时申请自愿降低准

驾车型的，将《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原件、身份证明复印

件在办理换证时存入机动车驾驶证档案。 

十六、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核查申请人不具有记满 12分以

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情形； 

（二）对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七十七条第

三款规定情形的，受理岗受理科目一考试预约申请，核发预

约考试凭证，在预约考试凭证上应当告知申请人恢复驾驶资

格的截止时间；考试岗按规定进行科目一考试；受理岗复核

科目一考试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考试合格后一

日内，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三）对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及使用规定》第七十七条

第四款规定情形的，受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一日

内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四）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资

料，装订、归档。 

十七、注销最高准驾车型（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业务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一）受理岗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录入相

关信息，在《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受理岗”栏内签字或

者签章并出具《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收存相关资

料和机动车驾驶证。 

（二）档案管理岗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复核、整理资

料，装订、归档。 

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和延期事由证明 

十八、变更考试地业务：（办理此业务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

但变更前欠费的需补交已欠费用；如需要培训的需向驾校缴

纳培训费用。） 

1、地点：车辆管理所 

2、渠道：窗口现场办理 

 3、办理流程 

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原件、白底一寸免冠彩色近照到老西营车

管所一号窗口办理。 

  

 

 


